—62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住宿业统计调查方案

住宿业单位经营情况（不含增值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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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指标名称
	计量单位
	代码
	本年
	上年同期

	
	
	
	本月
	1-本月
	本月
	1-本月

	甲
	乙
	丙
	1
	2
	3
	4

	经营收入
	千元
	01
	

	住宿服务收入
	千元
	02
	

	餐饮服务收入
	千元
	03
	

	会议宴会收入
	千元
	04
	

	其他收入
	千元
	05
	

	平均房价
	元/间夜
	06
	

	每间可售房收入
	千元/间
	07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20    年    月    日
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辖区内取得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住宿业单位。  
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2026年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1月、12月和2027年1月，这10个月份的每月8日前完成网上填报；2026年2月，14日前完成网上填报；2026年10月，当月12日前完成网上填报。
3.审核关系：
（1）本表填报的数据必须大于或等于零。
（2）行关系：经营收入（01）=住宿服务收入（02）+餐饮服务收入（03）+会议宴会收入（04）+其他收入（05）

（3）列关系：本月指标≤1-本月对应指标
指标解释
经营收入  指本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或商品销售等取得的全部收入（不含增值税），收入主要来源于提供住宿、餐饮、会议宴会服务、商品销售、娱乐健身和其他服务等。
住宿服务收入  指住宿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住宿服务取得的收入，包括长租房的租金收入。
餐饮服务收入  指住宿业单位为散客提供就餐服务取得的收入，不含因会议宴会产生的餐饮服务收入。
会议宴会收入  指本单位承接会议宴会（含婚宴）服务取得的收入。

其他收入  指住宿业单位提供住宿、餐饮、会议宴会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获取的收入，如商品销售、娱乐健身等。

平均房价  指报告期内住宿服务收入与已售客房数量的比值,即ADR（酒店平均房价Average Daily Rate）。
每间可售房收入  指报告期内每间可供出租客房产生的平均住宿服务收入，即RevPAR（每间可售房收入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）。  


